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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危機事件是指對人類生存或社會系統運行產生重要威脅，並在種

種不確定情況下需要對此作出反應或決策的事件。在中國的社會轉型

過程中，危機事件是如何促成了中國的媒介管理、中國媒介組織自身

的運行規則的演變？危機狀態下的媒介制度演變遵循着一種甚麼樣的

內在邏輯？本研究選取汶川地震和群體性事件進行分析，運用案例研

究法和文獻資料分析法，呈現兩種類型的危機事件與中國媒介制度變

遷的內在關聯。研究發現：危機事件會對打破政府及媒體的常規運

作，啟動制度創新，其結果會受到新的評估最終固定下來。在媒體與

政府的博弈格局中，政府的偏好是決定媒介政策的關鍵變數，這種偏

好是以「利益評估」為基礎的。在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

的偏好會有所不一致，這為媒體的自主制度創新提供了空間。但隨着

政府經驗的累積，其對危機事件的管理逐漸制度化、常規化，干預時

機也前移至預防階段，媒體政策通常成為政府危機公關的衍生物。政

府、媒體與公眾的共識及利益的重合度是決定媒介制度變遷能否固定

下來的關鍵變數。

關鍵詞：危機事件、汶川地震、群體性事件、媒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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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sis refers to those events that threaten human survival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at should be responded to and dealt with under all 

kinds of uncertain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 changing society in China, how 

does a crisis promote the media’s evolution, including media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operational rules of media organizations? What inner logic do 

the media systems abide by when they are evolving during crises? 

Based on the causes leading to a crisis, the crisi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tural and man-made. In this research,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group events were chosen as two typical crises to be analyzed. The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were used.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ind the 

inner relationship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y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rises and the Chinese media’s system evo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found the following: Crises damage the normal 

operating cond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nd new systems will be 

created. In regards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the former’s preference is 

based on the benefit assessment as the key variable that decides the latter’s 

policy. In a system of power decentralization, the preferences amo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ffer, which provides the media 

limited free room to innovate independently. 

In a crisis, the media has possibilities to acquire some room to innovate 

and, to some extent, its tutelage function will be embodied as well. However, 

Research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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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crises, the governments’ 

crisis management is gradual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routinized. They also move 

the timing of intervention crisis to the prevention stage. So the media’s policies 

are always turned into the deriv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relations 

activities. No matter the kind of crisis, the consensus and the degree of coinci-

dence of interests among the governments, media, and the public are the key 

variables in deciding the changes of the medi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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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危機、風險與中國語境

美國著名學者烏里爾．羅森塔爾（Uriel Rosenthal）認為，「危機」是
「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架產生重要威脅，並在時間
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
（Rosenthal, Charles, ＆ Hart, 1989）。危機往往表現為一種「已然性」，
並以「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參照Rosenthal對危機的定義，本文所講
的「危機事件」指對人類生存或社會系統的運行產生重要威脅，並在種
種不確定性情況下需要對此作出反應或決策的事件。
對危機事件的考察要置於風險社會的語境之中。「危機」與「風險」

是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風險更多的是指一種可能性，而危
機則是已經明確發生的損失。風險在特定情況下顯在化或者爆發出
來，就形成了危機。風險是前期形態，危機是後期形態。社會風險是
社會危機的所置身的歷史和背景。
作為一個轉型社會，中國面臨自身特有的風險——轉型期社會結

構風險。中國所面對的風險環境不同於大部分國家，帶有明顯的複合
特徵。除了多種風險共存並大量湧現外，中國本身的結構、所處的歷
史階段以及所從事的現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業為這些風險的放大提供
了條件（楊雪冬，2004）。「中國式風險」源於中國社會的「失衡」或「斷
裂」，諸如貧富分化的加劇，社會階層之間的緊張等，是一種轉型過程
中所特有的「制度性風險」。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風險有一個特點，
即歷時態的風險共時性地存在（童星，2006：17–18）。中國式社會風險
與國家控制下的市場化改革或權貴資本主義的興起相同步（吳敬璉，
2004；Klein, 2007）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控制
機制、整合機制正趨於解體，而新的體系與機制尚未完善，誘發和加
劇了一些特殊類型的風險如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貝克（Ulrich Beck）也因此認為，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步

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目前中國正處於泛城市化
發展階段，城鄉社會的不均衡發展和社會階層分裂等都會表現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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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在貝克看來，與西方國家漸進發展不同，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壓
縮餅乾」，以歷史濃縮的形式，將各種問題呈現出來，歷史與現實、傳
統與現代，本土文化與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Barbara Adam、
Ulrich Beck、Joost Van Loon，2005）。中國式風險與危機既有世界風險
社會的共性，又具自身的特點，必須置於中國歷史的、具體的語境中
進行考察。

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

風險及危機與社會制度變遷緊密關聯，前者為後者提供了變革的
契機。貝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拉什（Scott Lash）等人都認
為風險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最主要的推動力。在風險社會中，不明的和
無法預料的後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Beck, 1992: 22）。考察中
國社會，從近代以來，幾乎每一次變革都是由危機推動的。在歷史制
度主義研究學者柯思樂（S. D. Krasner）看來，制度變遷就源於「危機」
驅動，危機構成了對制度系統的一種衝擊。當制度內部既存的矛盾衝
突或外在環境的改變到達了臨界點的狀態時，一旦遭遇特定突發事件
的刺激，制度內部控制能力或應付外在環境能力就急劇降低，因而制
度必須產生改變，以化解內部衝突或外在環境壓力的衝擊（Kranser, 

1984）。媒介制度的變遷也是如此。
在《媒介演化論——歷史制度主義視野下的中國媒介制度變遷研

究》一書中，筆者結合歷史制度主義關於制度變遷的研究，對危機驅動
下的媒介制度變遷進行了分析（潘祥輝，2009）。筆者認為，危機事件
是媒介制度變遷的啟動因素。在危機事件的刺激下，媒介制度系統會
陷入不均衡狀態，這種不均衡可以表現為媒介制度內部系統或與媒介
系統與外部系統的耦合性不均衡，也可以表現為媒介制度的需求與供
給的不平衡。媒介制度的不均衡形成了媒介制度變遷的牽引與驅力，
但其變遷的方向與過程取決於一系列約束變數。這種約束變數主要有
兩種，一種是結構性的變數，如媒介所置身的社會權力結構、經濟結
構、意識型態結構、國際體系和技術結構等等，另一種是行動性的變
數。即參與制度博弈的行動集團，其成員構成、力量對比、博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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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媒介制度安排。媒介制度的變遷就是既有的制度
結構和行動集團交互作用的結果。從結構性變數來看，政治體制是媒
介制度變遷最為重要的約束條件，媒介體制與政治體制具有高度的耦
合性，在一定條件下隨着政治體制的演變而演變。當然，隨着中國改
革開放的推進，國際環境，市場結構及技術結構的影響也日益重要。
從行動性因素來看，政府（官員）和媒體（從業人員）是兩個最為重要的
行動力量，兩者的行動能力及其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媒介制度安
排。對中國媒介制度變遷的分析尤其離不開對政府結構及其偏好的考
察。
政府是有偏好的。Arrow的社會選擇理論和Buchanan的公共選擇

理論本質上均是對政府偏好及其形成的研究（Arrow, 1951; Buchanan & 

Tullock, 1962）。所謂政府偏好（government preference）即政府對眾多職
責目標和事項組合的排列，這一概念用來反映政府行為的傾向性（田潤
宇，2010）。政府偏好可以表現為政府的執政理念或手段。在公共選擇
理論看來，政府是個利益主體，政府的行動反映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各
種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民主國家如此，非民主國家更是如此。Downs

就在他的《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
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政治家或政黨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他和消費者、
生產者具有同樣的行為動機（Downs, 1957）。既然政府機構的組成人員
和其他社會機構的組成人員一樣，都是由具有個人動機和個人利益的
個人所組成的，那由這些個人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個人利益帶進政府
和政府決策中（方福前，2000：197）。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既是
自利的，會計算公共政策的利益得失，但又是有限理性的，有時無法
清楚計算出自身的利益得失，因此其偏好並非一成不變。政府的媒體
政策就受其偏好的影響。同理，媒體也是如此，媒體也是理性的組
織，有其利益偏好，在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媒體的偏好也會
發生轉變。
如果我們以危機事件的發生為引數，以媒介制度的演變為因變

數，以政府和媒體基於利益評估的偏好轉變為核心，我們可以構建出
一個危機事件引致媒介制度變遷的模型，圖示如下：

CSJ15.indb			38 2010/12/30			4:06:06	PM



論中國語境下的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的內在關聯

39

從上圖可見，危機事件的爆發會引發政府和媒體的應急管理，但
政府和媒體基於利益評估的偏好轉變才是媒介制度是否發生變遷的核
心所在。危機事件所引起的臨時應急管理機制能否延續下來，取決於
政府和媒體偏好的轉變，而這種偏好轉變又是以利益的評估為核心
的，受到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具體的歷史的場景下，媒介
制度變遷的過程異常複雜的。在不同類型的危機事件的擾動下，媒介
制度的演化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制約，這需要放在具體的，歷史的語境
中進行考察。

研究問題與方法

在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危機事件是如何促成了
中國的媒介管理、中國媒介組織自身的運行規則等媒介制度的演變？
危機狀態下的媒介制度演變遵循着甚麼樣的內在邏輯？哪些因素在這
當中起到制約作用？不同類型的危機事件對媒介制度的演變是否表現
出不同的規律？本研究即試着解答這些問題。研究選取汶川地震和群

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

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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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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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事件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它們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危機事件：
即「自然型危機」和「人為型危機」。１ 事實上，任何危機不外乎「外在造
成」與「內在造成」兩種，且都有「人為」與「天然」兩個構面（Shrivastava 

＆ Mitroff 1987; 吳萓蓁，2005）。儘管我們無法區隔「天然」與「人為」
的界限，但以汶川地震為代表的「自然災害」和以「群體性事件」為代表
的社會危機無疑構成了中國當下社會兩種最為典型的危機事件，有必
要進行對比分析。
本研究採用案例研究法和文獻資料分析法，旨在呈現兩類危機事

件與中國媒介制度變遷的內在關聯及其異同。在資料來源上，本文主
要選擇如下資料進行文本分析：

1.  2008–2009年有關汶川地震和群體性事件的公開報導（包括紙
媒、廣電媒體和網路報導）；

2. 有關突發事件管理的政府文件和法規；
3. 公開發表的政府領導人的講話； 

4. 危機事件報導中媒體從業人員的公開的採編手記，記者博客；
5. 未公開發表的有關訪談物件的第一手訪談資料。
在理論資源的徵引上，本文主要借鑒風險社會諸理論以及新制度

經濟學、歷史制度主義及政治治理理論等，致力於梳理和還原中國社
會語境下的危機、政治與傳媒制度的演變邏輯。

汶川地震與媒介制度變遷

汶川地震中的制度突破

2008年的汶川地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危機型「媒介事件」的典型樣
本。通過分析這個樣本，我們可以獲得關於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
邏輯之間關聯的理解。

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國政府和媒體反應迅速。溫家寶
總理在地震發生5小時後就飛抵災區，中央電視臺在地震發生後不到一
小時，就開始直播。就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短短幾分鐘後，新華社就
發佈了汶川縣發生地震的消息。32分鐘後，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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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52分鐘後，新聞頻道推出直播特別節目《關注汶川地震》；在溫
家寶總理乘機降落成都10餘分鐘後，《新聞聯播》播出了總理在專機上
的重要講話。接着，央視又推出專題報導《抗震救災　眾志成城》。新
華社、人民日報社及四川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美聯社、英國金融時
報等一大批中外記者同時或陸續趕赴災區。在地震報導的初期，國外
媒體也好，國內媒體也好，對於這次抗震救災基本上持積極肯定的態
度，對政府開放媒體報導也多有評價。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公共政
策編輯高嵩在文章中寫道：「在中國，這是一次少有的媒體反應快過行
政部門的救災、調查進度的競賽。」（戴聞名，2008）這種轉變無疑是巨
大的。長期以來，中國媒介的運行邏輯由政治來設定。政治邏輯決定
了媒介邏輯。媒體的表現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執政方式的變化
與否。1976年7月28日發生的唐山大地震，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的
地震和1970年1月5日雲南海通的7.8級地震等，儘管死傷慘重，媒體
的報導方式卻完全為政治服務，資訊批露功能幾乎喪失。唐山大地震
死亡24萬人是三年後才批露的，海通大地震的死亡15621人直到1982

年才得以知曉。這種「遲到的新聞」被美國新聞院系做為反面典型寫入
了新聞教科書。當時規定，不僅傷亡的具體數字不能報，還規定新聞
記者不准進入災區，不准拍照。（雷頤，2008）「災難不是新聞，救災才
是新聞」是中國媒體長期以來形成的災難報導的理念與規則，主宰着媒
介運行的邏輯。

2008年的汶川地震報導中儘管在體制層面上媒體仍然要聽命於政
府的調控，「突發事件要及時上報，聽從於中央指示」仍然是一條鐵
律，但在這次地震報導中，媒體的行為邏輯卻有所突破，產生了諸多
「變異」。用原央視台長趙化勇的話來說：「這次抗震救災報導，是中國
電視業誕生50年來，我們對重大突發事件報導最為及時、最為公開、
最為充分的一次；是創新探索最多、領導和群眾評價最高，給我們觸
動最多的一次，是在國際國內樹立黨、政府和國家、民族良好形象最
為成功、最受世界稱讚的一次；是中國電視媒體爭奪世界傳播話語權
最為主動、最為有效的一次。」（趙化勇，2008：8）在筆者看來，2008

年汶川地震報導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媒體在突發重大災難事件中的獨
立地位的彰顯。媒體的資訊傳播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議程設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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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大為增強。以中央電視臺的地震直播為例，它就打破了以往的報
導模式與制度框架，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
首先，中央電視臺的這次直播是在沒有向上級請示的情況下做出

的。用央視新聞中心一位值班編輯的話說是「沒有及時上報，而是及時
播報」。這在央視的歷史上實屬罕見。5月12日15：02，地震發生不到
一小時，央視新聞頻道正在播出的整點新聞打出「突發事件」的片
頭——一個棕底白字的小窄條，出現在螢幕正中偏下。播音員耿薩播
報了「來自國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縣發生7.6

級地震。用「突發事件」四個字作為片頭這是第一次。而未經請示進行
直播更是一種大膽舉動。央視一位編輯說：「在這之前，我們開會的時
候曾經傳達過中央的明確指示，遇到突發事件，要第一時間速報，以
前我們也說『及時報』——不是及時報導，而是及時上報。」（石岩，
2008a）但這一次卻打破了這一規矩。媒介邏輯第一次壓倒了政治邏
輯。這在中國媒介的體制創新上，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節點。

其次，央視的這次直播報導對於央視的內部體制架構也是一次重
要的突破與創新。危機事件對媒介制度創新的影響當然也包括媒介內
部制度架構與運行規則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傳導到體制層面。汶川地
震改變了央視傳統的新聞播報制度。地震發生後的十幾分鐘之內，央
視直播間外已經聚集了央視新聞中心時政部、地方部、採編部、軍事
部若干個部門的幾十號人。15：12，直播視窗打開。但每一個主播都
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下來，直播要到甚麼時候。主持人幾乎是在零編
排零資料零準備的情況進行長時間的直播主持。身經百戰的張羽在博
客中寫道：「我們在說話時都在焦急的等待，等待耳機裏傳來導播的聲
音，等待新的消息，等待下一步的指令。不知到下一步要做甚麼，不
知到還要等多長時間，也不知到還能說些甚麼，這是直播主持人最害
怕的『無底』狀態。在這次直播的前幾天，我們基本都處於這樣一個『無
底』的狀態，每每在說話和發問的時候，耳機裏會頻頻傳來導播焦急的
口令，有時你根本聽不清對方甚至導播在說些甚麼，而你根本沒機會
與導播溝通，一個連線接着一個連線，全憑你的即時判斷去發問，全
憑你的即時組織去表達。」（張羽，2008）這樣的情況在央視的歷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因為沒有碰到過這樣重大的危機事件。這次地震直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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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對中央電視臺原來的運作方式、組織架構帶來了非常大的改變。央
視原來內部的條塊分割的組織架構非常不利於新聞的動態報導。CCTV

製片人包軍昊這樣評價：「官本位的核心是層級制度而且是有條塊分割
的，而業務架構對體制的要求是要打破條條塊塊的。條條塊塊在操作
上是有很多細節，比如業務要求有業務負責人，而官本位按層級大小
來決定誰負責，換言之，他們擁有這樣的權力。但是業務部門和權力
是一體的，很多都是動態的，很多時候是要把條塊衝破的。」（石岩，
2008a）突發事件的頻發就給央視突破條塊分割的內部機制提供了契機。
在這次抗震救災報導中，央視進一步改造了新聞工作流程，實現

了採、編、播的合一。為提高應急反應能力，建立了公共和導演兩大
系統及17個作業組，完善了統籌協調機制、資訊獲取機制、新聞策劃
機制和播出協調機制。此外，新聞中心、海外中心相互聯動，人員統
一調配，新聞高度共用，增強了靈活性，機動性，提高了央視的新聞
採編效率（趙化勇，2008：7）。改革後，「欄目消失了，存在的只有頻
道。前方記者採集的東西隨時可以傳到直播線上來。各國新聞頻道都
是這麼運作的。」（石岩，2008a）可以說，汶川地震的出現也使央視的
內部架構完成了一次「地震」，更加向國際電視同行的操作規則靠近。
第三，汶川地震的出現也使重大事件的電視直播這樣一種報導形

式更加常態化。對於重大新聞事件的即時直播報導是迅速提升媒體形
象促進自身發展的最佳機遇。然而在中國的媒介體制下，「直播」長期
以來是一種「非常態的存在」。儘管中央電視臺的直播已越來越多，但
其敏感程度一直高於其他節目。白岩松對此有一翻評價，他於1997年
參與了央視的第一個直播：香港回歸直播，之後是澳門回歸、三峽蓄
水、伊拉克戰爭，但「直播」始終是很敏感的。「請外面的人進演播室要
層層審批。後來多做了幾次直播沒出事，領導才稍微放心。」（石岩，
2008b）這次的汶川地震直播不僅在國家的體制層面，在央視的內部管
理體制層面也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正如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新聞採編
部的許強所說：「就突發事件的現場直播報導而言，中央電視臺「抗震
救災眾志成城「作為多場、多點、多時段、播出時間最長的遞進式直
播，將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經典案例。時效的快捷，前後的聯
動、密集的更新、持續的播出、效果的提升得益於遵循現代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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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不斷改進的動作體制。」（許強，2008：346）也正如白岩松所
言：這「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直播」（石岩，2008b）。這是一個向現代
新聞理念與操作轉型的，具有重大制度創新意義的直播。

危機、偏好與權變

危機事件作為一種非常態的變數，其出現常常會改變政府和媒體
所處的外在環境，從而引起一系列的制度變遷，這種變遷有着複雜的
機理，不同的社會語境與事態會導致不同的制度格局。組織管理學中
的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認為，組織和它所處的環境之間的關
聯決定了組織系統的演變。權變關係即兩個或更多可變因數之間的函
數關係。（Luthans, 1976）如果將政府和媒體都看作是一級組織的話，權
變理論同樣適合於解釋政府和媒體的行為邏輯的演變。
長期以來，中國的媒介議程都受到政府政治議程的影響與支配。

但在突發性危機事件中，媒體的議程卻能一定程度上主導政府的議
程。這一定程度上是由危機或風險的不確實性所決定的。吉登斯明確
認為「風險的概念與可能性和不確定性的概念是分不開的」（Giddens, 

2000: 25）。弗蘭克 ·奈特（Frank Knight）在《風險、不定性與利潤》一書
中則明確指出可以用概率表述的隨機狀態為「不確定性」（uncertainty）
（Knight, 1921）。正是由於危機發生之後的不確定性給媒體和相關決策
人提供了「自主決策」的契機。媒體的自主能力因此增加。而從政府決
策方面來看，只有依靠足夠數量的資訊，才能減少這種「不確定性」，
資訊充分是決策的基礎，尤其在一個龐大的在官僚組織中，資訊的搜
集與調查在制定決策和執行決策的過程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決策
者在決策形成過程中以及幾個行動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評估下屬執
行情況時都需要大量的資訊作為選擇依據，同樣，下屬官員在執行過
程中也依靠執行環境的資訊來貫徹上級的命令，並根據其他資訊對決
策進行及時的回饋與調整 （Anthony Downs，2006：5）。而媒體是重要
的資訊來源。汶川地震發生後，除了震中，絕大多數人都處於一種「無
知」的狀態。資訊在這時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不僅對普通百姓如此，對
從上至下的政府官員也是如此。2008年5月14日，在央視新聞頻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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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救災　眾志成城」現場直播節目的北京總演播室作為訪談嘉賓的民政
部救濟司司長王振耀在與白岩松談到媒體的作用時就說道：「地震發生
後，民政部救災獲取前方資訊作出救災部署就靠中央電視臺的提供的
資訊平臺，主要就是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的現場直播節目，央視的記
者成了資訊的源頭，央視新聞報導成為傳遞各方資訊的平臺。」（許
強，2008：348）
危機事件中的媒體（尤其是電視）幾乎成為人們獲取正確、權威、

全面資訊的唯一來源。「資訊就是一切」在突發災難性事件中得到了最
好的體現。資訊越充分，越有利於集合分散在無數人群中的知識與智
慧以應對災難。資訊越充分，也就意味着環境的透明程度越高，動員
及分配人力物力資源的「交易成本」就越低。長期以來，在任何一次突
發災難面前，我們習慣於依賴作為「家長」的政府，他長期作為一位「全
知全能」的角色而出現。而實際上，在一個分工精密、規模巨大的社會
面前，政府往往是「後知後覺」的。因為它無法掌握到動態的、全面的
資訊，而沒有這種資訊依據，任何決策都可能出錯。作為一個「理性
人」，儘管政府希望並會致力於事態能夠向有利於政府的方向發展，但
受制於「有限理性」和「有限資訊」的限制，政府也不知道怎樣處理事態
才是最符合自身利益。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媒體獲得了一種議程
設置的能力與權力。政府官員也有賴於通過媒體來瞭解事態，進而進
行決策的。媒介真實的報導因此成為一種政府可以容忍甚至鼓勵的行
為。央視新聞中心社會專題部主任梁建增說：「在直播過程中，央視作
為社會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處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成為公眾參與
社會政治，公共事務以及政府與社會公眾進行資訊溝通的平臺。它的
社會調節職能在這一次直播中，前所未有的突顯，起到了疏導社會矛
盾、協調社會利益、警示社會危機的作用。」（梁建增，2008：364）這
樣的報導除了公眾和媒體外，政府本身也從中受益。因此，媒體的制
度突破因此能夠得以固定和延續下來。
筆者認為，正是因為危機事件中政府的這種「資訊失靈」才使得媒

體偶然獲得了這種不受壓制的「權力」，使媒體的角色及功能出現了一
定的變化。從平時的「喉舌功能」帶上了「大腦功能」的特點。中國的媒
體與中國社會一道處於轉型之中，許多媒體運行和管理方式都是「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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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過河」。政府有限理性的限制使他無法計算出如何管控媒體才最有
利於自身，許多時候是依照舊有的制度慣性與思維慣性來管理媒體。
儘管也會允許媒體去試驗，但這種「試驗」是在受到政府的嚴格管理前
提下進行的。而地震這樣的危機事件給媒體自主試驗提供了絕好的契
機和空間。如果媒體通過自身的突破或「制度創新」讓政府明白媒體的
「自主報導」不但不會危害政府的利益，反而能夠增加政府的利益或聲
望，政府的理念與行為才有可能發生轉變，危機事件中的「制度創新」
才能夠得到正面評價並「固化」下來，成為一種常規路徑。從政府治理
的角度看，資訊公開是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
手段的。如學者所認為的，汶川地震中前所未有的資訊公開程度，正
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範本：由於良性的新聞運動及其引發的徹底的
社會溝通，導致了對汶川地震抗災救援的高度社會動員，並且在世界
範圍內有力地重塑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與良善有力的政治形象（杜駿
飛，2008：37）。這種結果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一些政府官員的偏好（固
有的偏見）：大尺度的報導不僅沒有使社會變亂，反而空前地凝聚了民
心，而且贏得了國際上的讚譽，政府直接從中受益。
南方報業集團管委會委員曹軻在談到汶川地震報導時提到新聞出

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在南方報業視察時的表態：「2008年10月22日，國
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到南方報業考察。他講了現在新聞管理上
的16字方針，也是我個人感覺很新鮮的東西，來自最高層的東西，這
也預示着一個新的開始。前8個字是『準確及時，公開透明』，這是對
新聞媒體以及政府部門的要求，對於新聞管理的要求是『有序開放，有
效管理』。我覺得講的挺好，如果讓我們自己來講就是媒體一定要及時
介入，一定要及時報導（曹軻，2008）。」2008年6月20日，地震發生後
的一個多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發表的了一個講話，
也可以讓我們看到領導人偏好的轉變。胡錦濤說：中國政府因及時公
佈震情災情和抗震救災情況，不僅「贏得了廣大幹部群眾高度評價，也
得到了國際社會好評」，「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並要形成制
度長期堅持」。這說明，高層已經意識到，對於重大公共事件，堅持公
開透明的態度既能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也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反之
則陷入被動和困境。因此胡錦濤要求將資訊公開「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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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2008）。沒有這樣基於利益評估基礎上的偏好轉變，政府高
層對資訊公開的「制度化」提倡是不可想像的。
汶川地震報導也同樣改變了央視的「偏好」。CCTV製片人包軍昊

比較了央視在「西藏事件」與汶川地震報導上得失。他說：「藏獨這個事
情，我們還和以前一樣，覺得應該慎重，所以沒報，其實最後的結果
你會發現……咱們主流媒體吃的虧已經很多，有了突發事件，我們還
是按照之前那套思路，等一等看一看，萬事要慎重，沒有第一時間搶
報，事後報正面，往往造成輿論方面的被動。」（石岩，2008a）這次汶
川地震報導中的突破在他看來，顯然是政府和媒體的「雙贏」。白岩松
也認為，這次地震報導有利於「國家形象」。「這次地震讓我們媒體和媒
體前面的官員都學會了一次面臨大事件的互動。他們學會了如何來表
達……這會讓決策者意識到，將來我照單做，沒有甚麼好擔心的，哪
個層面不受益？」（石岩，2008b）
通過轉變偏好實現制度創新是轉型期中國媒介制度變遷的重要路

徑。所謂媒體主導的社會轉型，只能通過這樣一個一個的契機，通過
轉變政府（以及公眾）的偏好，去創制新的規則，包括媒介自身運作的
規則。2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制度結構（環境）的在媒介制度變遷中的影
響。制度環境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利益主體的行為偏好與行為邏輯。汶
川地震中的媒介制度創新顯然和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環境等約束條件有
關。與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比，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都
完全不一樣，比如政府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國際環境，國內社會力
量、社會意識等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都影響到中國媒介邏輯的
演變。在汶川地震中所引發的媒介制度變遷中，有兩個因素值得強調：

其一是國際因素。中國地震發生後，國際目光聚集於中國。對於
已經加入國際體系，並致力於日益發揮重大國際影響的中國而言，如
何處理國內的危機直接關係到國際形象。這種對國際形象的關注遠甚
於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時。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國際體系」與
中國的「互相嵌入」的程度在加深。國際體系具有很強的剛性，一些國
際制度或「慣例」具有重要的軟約束功能和價值分配性含義。與此相適
應，國際體系對於中國媒介制度的演化越來越具影響力。汶川地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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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中政府開放程度與國際輿論壓力的存在具有直接的相關性。從橫向
上看，汶川地震的發生與緬甸颶風災難的發生時間相近，緬甸政府封
鎖消息的做法在國際上遭到了強烈的批評與指責，這從反面給了中國
以「教訓」，因此中國政府採取了和緬甸完全不同的做法，汶川地震與
緬甸救災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更加突顯了中國政府在這次抗震救
災中的果斷與得力。而地震前不久發生的「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傳
遞事件」也讓中國政府陷入被動，國際輿論普遍指責中國封鎖媒體報
導，這讓政府多少感受到壓力。當地震來臨，中國政府果斷地放開了
媒體，與西藏事件中的對外國媒體的控制不同，允許外國媒體進入第
一現場進行報導。在奧運會這一全球性的盛事面前，在遵照國際性的
遊戲規則修改了《駐外記者採訪辦法》之後，國際性的壓力就更對地震
報導具有影響力了。開放報導後，外國媒體對中國的批評一下子來了
一個180度大轉彎。德國《世界報》評論：每個小時就公佈一次死亡人
數，這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次自然災害面前，中國政府表現出
完全的透明。其他外媒也發現，中國領導層應對大型災難的態度在發
生變化。（戴聞名、賈敏，2008）儘管汶川地震發生在國務院《政府資訊
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5月1日生效之後，但這種約束對中國政
府而言顯然不及國際輿論，汶川地震發生前，阜陽爆發的手足口病仍
然遭到隱瞞，官方發佈的答記者問中極力否認流行病的存在和蔓延，
而這已是《條例》試行幾近一年之久，可見這《條例》無法成為媒體公開
報導的保護傘。開放與不開放媒體報導，完全取決於政府基於利益計
算基礎上的偏好。開放媒體的做法無疑是冒險，沒有先例可循，但一
旦看到好處，政府的偏好就被轉變過來。胡錦濤6月20日在人民日報
社的講話，強調了「得到了國際社會好評」並希望「制度化」（胡錦濤，
2008），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如何處置國內危機事件上還是非常在乎國際
輿論的。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媒介技術與媒介競爭的因素。媒介技術條件的

變化，特別是網路技術、通信技術的發展使得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對
資訊的封鎖成為不可能，封鎖只能陷入被動，這在客觀上促使政府轉
變觀念與行為。隨着媒介技術尤其是網路技術的發展，媒介間的競爭
加劇，正是這種新聞競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體內部制度層面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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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過去，媒體只是由政府提供支持，而如今在更為開放的市場經濟
環境下，他們必須下大力氣爭奪讀者和廣告收入。這意味着讀者對他
們越來越重要。」（Bandurski, 2008）2001年美國9 · 11報導的「失策」已
讓央視在新聞競爭中處於劣勢，這一次的汶川大地震如果再在新聞時
效上延誤的話，媒介公信力的損毀無疑將十分嚴重的。因此，不惜冒
着「違規」的風險進行直播似乎就成了央視的「理性選擇」。這一邏輯正
如CCTV製片人包軍昊所說：「現在網路、MSN、短信傳播非常地快，
你如果還像以前一樣的話，你會失去你主流媒體的輿論陣地，你會失
信於民。所以第一時間反應非常重要，要『即時報』，就是馬上報導。」
（石岩，2008a）可見，媒介競爭與媒介技術發展的結果對於中國媒介的
制度創新起着非常大的推動作用。而這種推動作用帶來的結果既促進
了媒介的進步，也促進了政府執政方式的進步。
當然，不應誇大媒體偏好的作用，在現有的博弈格局下，媒體的

偏好與政府的偏好相比較起來微不足道。一般情況下，政府偏好可以
影響媒體，媒體偏好卻只有在特定的狀態下影響政府偏好。在中國的
媒介體制下，所有的媒體都從屬於政府，後者往往決定前者，而不是
相反。媒體的「自主行為」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政府的評估，如果其制度
創新行為與政府的利益一致，這種行為就被默認或成為新的制度。反
之，則會回到常常規路徑上去，甚至強化原來的制度。這一點在汶川
地震之後的青海玉樹地震報導中得到了呈現。2010年4月14日7時49

分，青海玉樹發生了7.1級地震。這一次政府和媒體迅速啟動了應急管
理機制。「災情發生後，國家在第一時間啟動一級回應預案，並迅速組
織救援隊伍進入災區，社會各界在數小時之內迅速行動起來。主流新
聞媒體也毫不遲疑，用自己的力量與全國人民一起拯救玉樹。」（晉雅
芬、牛春穎，2010）。和汶川地震相比，媒體的反應依然是相當快速
的。當天8點26分，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社會新聞部記者熊傳剛就在
第一時間通過新聞頻道播發了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的消息。3之後
央視社會新聞部迅速啟動了突發新聞事件應急報導體系，後期應急支
撐平臺也立即開始運行工作，前後方密切協調，保證了長時段新聞直
播的順利進行。央視在汶川地震報導後形成的一整套應急管理機制得
到了延續和檢驗。《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京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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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等媒體也是如此，在新聞反應速度和新聞報導的機制上都已形成
了制度化的操作規程，這保證了新聞報導的高效率。 但從報導的內容
上來看，不管何種媒體，玉樹地震報導都沒有延續汶川地震報導初期
的那種開放與透明。在黃金72小時內，玉樹的地震報導趨勢表現為對
現場災情本體資訊關注很弱， 以「救援」「救助」為核心的資訊發佈成為
重點。在這個時段內，關於「災區社會秩序混亂」，「暴力事件多發」的
新聞一條都沒有。（王晶紅，胡小鋒，2010）關於校舍倒塌、學生死亡
的報導也沒有出現。《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寫道：儘管青海的死亡人
數遠少於在四川地震中死亡的9萬人，政府的積極的災後工作，讓人窒
息的官方報導和計畫好的哀悼，都強調了中國黨的意志，將全國人集
結起來，而把一場災難轉變成政黨表現他們仁愛和果斷的舞臺。 4黨和
政府一方面允許媒體「及時播報」，另一方面又對媒體的輿論導向進行
控制，政府的這種思維實際上延續了汶川地震報導後期的思路，可以
理解為這即是在利益評估基礎上的政府的「穩定的偏好」。汶川地震時
有「奧運（承諾）因素」的存在，「宗教問題」也不突出，媒體的報導尚有
一定的空間。到2010年的玉樹地震時，「奧運因素」已不存在，「宗教
問題」、「民族問題」卻十分敏感，「民族團結」，「穩定壓倒一切」顯然成
為中央政府的首要偏好，對玉樹地震中的輿論導向進行調控也就十分
好理解了。當然，政府的偏好永遠不是固定不變的，制度環境的變化
會改變政府偏好並誘使政府採取不同的媒體策略。危機事件正提供了
這樣一個視窗和契機，但其對政府偏好的改變受到一系列約束條件和
具體情境的制約，因而表現出一定的「隨機性」。汶川地震中的有些制
度創新被延續下來，而有些制度創新在地震報導的後期就回復到舊的
原有的路徑上去，就是這個道理。

群體性事件與媒介制度的演變

人為型危機事件催生政府應急管理

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的關聯模型不僅可以解釋汶川地震這樣
「自然災害型」的危機事件，還可以用來描述和解釋人為型的危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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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果說「SARS」、「汶川地震」、「N1H1流感」等代表了「自然危
機」，那麼「群體性事件」則代表了「人為製造的危機」。群體性事件是
中國社會矛盾突出的表現，也是中國社會風險的表徵。我國目前正處
在社會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利益的重新調整和一些地方出現的公共
行政中的粗暴管理，使得目前我國的群體性事件處於多發狀態。大量
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本身構成了對地方治理的衝擊。（蔡志強，2006：
47）中國式社會風險集中表現為群體性事件的出現。根據中國國家有關
部門公佈的資料，最近十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在迅速增加。群
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後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
數超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

宗。中國群體性事件已進入高發期。

圖二：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變化情況（於建嶸，2008）

雖然群體性事件高發，但這當中進入媒體報導視野的少之又少，
大多數群體性事件並沒有經過公開報導。已爆發的群體性事件筆者定
義為是一種「人為型的危機事件」。這種危機事件對中國媒介制度變遷
的影響與地震等危機事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群體性危機事件
與自然型危機事件一樣，都會對現有的制度系統形成一定的挑戰，政
府及媒體的應急管理會在短時間內湧現出來，經過對後果及收益的評
估後，媒體和政府的行為邏輯都會有所改變。

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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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發生群體性事件或重大突發事件，以不報導為常態，報導為
例外，政府對媒體的控制異常嚴厲，這既是慣性的傳統，也是固有的
制度安排。在現有的法律法規及官員考核制度中，都有「保密」、「維
穩」、「引導輿論」等規定的存在。但在突發事件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依
靠行政規章或考核制度來進行管理顯然越來越難，於是關於突發事件
處理的立法應運而生。2007年8月30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2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是目前
為止各級地方政府處理突發性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據。不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並不是一部資訊陽光法案，新聞媒體無法依據
此法實現公開報導或免責。相反，該法對新聞媒體的限制是通過約束
政府的資訊公開實現的。該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統一領導、
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第
七條規定，「縣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突發事件的應對工作負責；
涉及兩個以上行政區域的，由有關行政區域共同的上一級人民政府負
責，或者由各有關行政區域的上一級人民政府共同負責。突發事件發
生後，發生地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立即採取措施控制事態發展，組織開
展應急救援和處置工作，並立即向上一級人民政府報告，必要時可以
越級上報。」這些規定將對突發事件的管理控制在政府科層內部，並用
「逐級上報」的資訊傳播方式來代替向媒體公開信息。這對於扼制地方
政府向上級隱瞞突發事件有一定的效果，但對地方政府如何應對和控
制媒體，並沒有明確規定，也沒有帶來甚麼改變。2007年以後的突發
事件案例表明，在對待新聞媒體的態度上，地方政府仍然「能瞞則
瞞」，能控制則儘量控制，採取一切手段應對媒體的公開報導和輿論監
督。2009年7月，河南省杞縣發生放射源卡源事件後的一個月，政府
都沒有公開信息，導致7月17日河南省開封市杞縣眾多居民離開家園
逃往外地。其不公開信息的背後邏輯是非常清晰的。杞縣縣委宣傳部
長王清芝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說：「從6月7日淩晨卡源事故發生
開始，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並在第一時間通報了上級有關部門。上
級部門反應也非常迅速，於事發當日上午就派相關人員前來瞭解情
況，最終上級環境部門認定，沒有危險。既然沒有危險，我覺得也沒
有必要去小題大做，也不用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公佈資訊。就好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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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身體沒有病，那還用得着大喊『我沒病』嗎？而且政府從始至終就
沒封鎖過消息。」（王帝，2009）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是在「第一時
間通報了上級有關部門」，但沒有在第一時間通報媒體和公眾，這種行
為策略顯然是由中國政治體制架構內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決定的。當
代中國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基本特徵的是「上級政府需求導向型政府偏
好、精英政策模式的政府過程和強制性工具為主體的政府工具選擇結
構」（田潤宇，2010）。上級政府的偏好主導了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在
黨政合一的科層化政治架構內，地方政府主要對上級政府負責，接受
上級政府考核和激勵。因此，在群體性事件發生時，他們首先想到的
是向上級彙報和請示，以尋求免責。向上彙報的過程也是一個分散基
層決策主體政治風險，尋求與上級政府風險共擔的策略。在這種「壓力
型體制」下，地方基層政府很多時候是既不想做主，也不敢做主。突發
事件往往會出現13個小時左右的空白期，這個空白期主要是上下級政
府間的「政治協調」和「政治溝通」的時間成本（章新新，2009）。5這種
政治溝通的高時間成本與媒體所要求的新聞追求時效性與公開性明顯
是衝突的，這造成了媒體與公眾知情欲得不到滿足，媒體和公眾的猜
疑增加，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其輿論壓力。地方政府的這種傳統的「維
穩」方式已越不越不適應變化了的情勢，甚至損害到了政府自身的利
益，這為政府偏好的轉變及媒體政策的調整提供了鋪墊。 

政府偏好轉變的內在邏輯

在多次危機事件的衝擊下，地方政府的反應已有所改變，對媒體
的態度和政策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2009年6月以來，深圳、雲南等
許多省市都發佈政府檔，要求地方政府在群體性事件中，必須向媒體
和社會公開信息，不得隱瞞（包括不得在群體性事件報導中使用「不明
真相的群眾」字樣），否則將對幹部進行問責。2009年7月9號，昆明全
市宣傳部長座談會上，昆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紅蘋要求，對新聞
媒體曝光的監督事項，相關單位應在10天內回饋辦理結果，否則將按
規定給予問責。（《昆明規定媒體曝光10天相關單位不回饋將問責》，
《京華時報》2009/7/11）而在此之前，深圳已成為全國第一個實行「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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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問責制」的城市。《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佈工作辦法》明確要求 :

「政府機關開展新聞發佈應遵循快速、主動、準確的原則，並尊重新聞
規律。對於發生的突發公共事件和有可能發生的影響公眾生活的事
件，將在啟動事件處置預案120分鐘內發佈已掌握的事件時間、地點、
基本事實及現狀等基本資訊，並視事態發展及處置進展進行後續發
佈。」《辦法》還規定，若政府官員在新聞發佈時出現「三不」，即不積極
作為、不及時、不規範將面臨「問責」。從隱瞞有理到隱瞞問責，地方
政府的行為偏好經歷了巨大的轉變。這種偏好的轉變既是一種「學習教
訓」的過程，也是中央政府「責任下放」、「改變官員考核機制」的結果。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問責制」在轉變地方政府偏好的過程中起
着決定性的作用。
從政府分權的角度看，中國的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同時也是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Oi, 1992; Walder, 1995）。地方政府與中
央政府既有利益一致性，又會有矛盾。由於負面資訊的傳播不利於地
方政府的利益，對當地的招商投資環境及官員的升遷都會造成負面影
響，因此，在危機事件中，隱瞞事件的真相，控制媒體的報導就成為
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為了扼制地方政府的自利傾向，中央政府必然
要改變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機制。只有改變考核制度，才能改變地方政
府的行為偏好。群體性事件處理中的行政問責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
臺的。2009年6月30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
了《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提出的7種應當問責
情形中，有五條與群體性事件有關，問責的方式分為：責令公開道
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
中央政府的這種規定將對地方政府形成的激勵是巨大且有力的，

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實際上，就在通知下發不
久，地方政府就相繼做出了一些回應動作。如省市一級的政府頒佈配
套檔，各級政府單位紛紛設立突發事件的媒體回饋機構或新聞發言
人，甚至網路輿論監測機構與網路發言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
往地方政府對待媒體的態度。可以看到，危機事件的處理中政府的偏
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改變的過程。政府偏好的改變直接導致
了媒體政策的改變，它是整個媒介制度變遷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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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偏好是決定媒介政策的關鍵變數，這種偏好是以「利益評
估」為基礎的，可以稱之為「利益偏好」。由於中國政府結構中包括中央
和地方兩級，因此，政府偏好又可細化為中央政府偏好和地方政府偏
好，它們都對公共品（包括制度）的供給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丁菊紅，
鄧可斌，2008）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是一個利益主體。「政府機
構有着其自身的利益，這些利益不僅存在，而且還相當具體。」（亨廷
頓，1996：23）但由於條塊分割的體制，這種利益偏好在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那裏並不一致。因此，觀察中國的危機管理要注意三個面向：
縱向的集權與分權的關係、橫向的分工與協作的關係，以及預警與應
急的機構定位。（薛瀾，鐘開斌，2005）
從中央政府的偏好來看，「維穩」是第一位的。這從中央財政對公

共安全的投入可以看出來。2009年，中國的公共安全預算是1161億
元，這個數字跟我們的醫療衛生投入資金持平，和教育投入相差無
幾，更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3倍之多。（吳君亮，2009）但投入多未必就
有效，在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按照以往的常規手段來
處理「群體性事件」往往是「維而不穩」。在很多案例中，地方政府的「瞞
騙封堵」不僅沒有幫中央政府的忙，反而適得其反，大大削弱中央政府
的執政合法性，也影響到中央政府的國內威信與國際形象。因此，轉
變對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態度與方式，與地方政府進行適當的「切割」就
成為中央政府的理性選擇。「黨內問責制度」就是中央在「總結實踐經
驗」的基礎上出臺的。（李亞傑，2009）。正是頻發的群體性危機事件對
社會穩定造成的影響促使中央政府作出反應，將群體性事件作為對官
員問責的重中之重。
除了「維穩」邏輯，中央政府的偏好轉變還取決於國內外的政治、

經濟形勢。國際輿論在中央政府的偏好轉變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別在
對外國媒體的開放政策上，國際輿論與國際影響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主
要考量因素，突發事件報導中的「內外有別」就能夠體現中央政府的行
為邏輯。以2009年的新疆事件為例，由於在西藏事件上受到國際輿論
的「批評」與「歪曲」，中央政府的偏好有所轉變。其媒體政策和2008年
的西藏事件相比就有了明顯的變化。2009年8月14日，《中國日報》刊
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局局長郭衛民的專訪。郭衛民在專訪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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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對待烏魯木齊騷亂等突發事件上，中央政府積極推動各部委對
境外媒體貫徹「零拒絕」政策，受理一切採訪要求。「所謂零拒絕，一是
要有人受理電話問詢和採訪申請，一是要在24小時或者該部委規定的
工作時間內給回復，無論結果怎麼樣。」郭衛民還表示，國新辦不僅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堅持在國務院主要部委中推行奧運前提出的對外
國媒體「零拒絕」的要求，並且希望日後將該要求在中央部委全面推開。
但中央政府的偏好不必然會成為地方政府的偏好。在當下中央–地

方架構中，地方政府基於其特殊的利益結構形成了特殊的行政效用目
標。作為一個有着特殊利益結構與效用偏好的理性的行為主體，地方
政府的行為選擇可以理解為其特定效用目標與特定制度安排所建構的
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相互作用的產物。「在聯邦化財政體制下，地方政
府作為一個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財力的行為主體，同其他理性的行為主
體一樣，必然會根據制度環境決定的情境，努力擴張自己的自主性，
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上級政府展開各種利益博弈。」（何顯明，
2008：193–194）要轉變地方政府的偏好，中央顯然只有改變其激勵機
制和約束機制方能奏效。這是中國政府「壓力型體制」下的唯一可行的
路徑。群體性事件的處理納入問責和「一票否決」範圍，毫無疑問會對
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產生影響。這種變化將促使地方政府修改其既往
的媒體政策或管理手段。
當然，政府對國內媒體政策的調整，客觀上也基於資訊控制能力

的限制。媒介技術的進步與媒介競爭的加劇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
媒體與資訊的控制能力下降，也迫使政府層面開放媒體成為一種現實
選擇。網路的出現及其匿名性與擴散性使政府對資訊的控制能力下
降，任何一起群體性事件都會借助於網路得到更為廣泛的擴散與傳
播。網路群體性事件是成為現實群體性事件的延伸和「第二戰場」。儘
管地方政府想盡一切辦法遲報、謊報、瞞報、漏報有關突發事件的資
訊，但在網路時代，想要隱瞞重大突發事件幾乎不可能，官方及其媒
體承受的挑戰是空前的。在非典時期媒體報導與網路傳言之間的「時間
差」（廣州長達40餘天，北京長達近30天）已不可重演（胡泳，2009）。
如湖南省委宣傳部一位官員說：「發生新聞是第一位的，發表新聞是第
二位的；堵了一個記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記者的口；堵了所有記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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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堵不了互聯網上線民的口。」（祝華新，2009）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地方政府的媒介策略才有所改變。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總結甕安事
件教訓時說過：「甕安事件發生之初，網上有許多謠言，群眾也認為官
方是自圓其說。但是通過媒體披露事件真相後，群眾的質疑得到了回
應。因此，堅持資訊透明是迅速平息甕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石宗源
還強調：「主要領導幹部第一時間到群眾中間傾聽群眾呼聲，並借助輿
論監督、啟動幹部問責制，才能平息事態。」（陸俠，2009）可以看出
來，網路時代的媒體力量得到了增強，在對政府的博弈中取得了一定
的主動權，使得政府在資訊公開與媒體政策上被迫做出調整。

媒體行為的演變邏輯

與政府行為類似，在群體性危機事件發生的擾動下，媒體也會不
斷主動或被動調整自身的策略來應對新局面。以新華社為例，作為國
家通訊社，在重大突發事故中必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完全遵照新聞
紀律，不得擅自發佈消息。但在突發性的災難事故中，新華社也會有
所變通。如新疆的「七五事件」，在事件沒有定性之前，按常理新華社
是不能播發的。但經過西藏事件的教訓，新華社在7月5日當天第一時
間就對外播發了這一新聞，而且巧妙地規避了「定性」問題。新華社的
報導是：「周日，有數量不詳的人在烏魯木齊聚集，他們襲擊過路群
眾，燒毀汽車。中國警方已向事發現場派出警員維持秩序」。我們可以
看到，這種報導是非常有策略性的。只報導事實，不對事件進行定
性。並以滾動播報的形式不斷提供新的資訊，對先前的資訊進行補充
和修正。這顯然是新華社從群體性事件報導中的經驗與教訓基礎上轉
變的結果（章新新，2009）。6這種變通是國際層面的新聞競爭使然。一
方面，由於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突發災難事件要層層彙報，研究，
定性，統一口徑之後才通報媒體，這種政治協商過程佔據的時間形成
了媒體報導的空白期，這種「空白期」在今天的新聞競爭中是至關重要
的，往往是決定新聞競爭的成敗，新華社在這種情形下有動力在快捷
性上尋求突破；另一方面，由於其喉舌性質及長期以來外界形成的刻
板印像，新華社在國際輿論場中受到的批評遠多於表揚，為了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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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中改變自身形象，新華社也有動力向外界提供及時而快捷的訊
息。而在事件未定性之前，在事實層面對外進行謹慎報導，不失為一
種策略。這種策略無疑將沿續下來。2009年8月10日，新華社在第一
時間向外發佈了一條消息，僅有8個字「新疆發生劫機事件」，沒有任何
詳情，之後這消息被封鎖、刪除。顯然，新華社在第一時間搶發新
聞，並沒有得到更多的授權。更多的是一種緊急狀態下的「自主發
揮」，這種謹慎的「自主發揮」或將形成一種新的「慣例」。
而在對國內的群體性事件的報導方面，國內媒體也不斷突破禁

區。不僅市場化的媒體不遺餘力地報導，黨報黨刊也積極跟進。重慶
罷運事件在2008年11月3日清晨7時左右爆發，新華社在早上10時
許，先後就事件發出〈重慶主城區計程車全部停駛〉、〈重慶市主城區計
程車全城罷工，主要四大原因〉等報導，可謂及時。內容不僅敍述事
件，而且對罷工司機不滿情緒有充分的理解。實際上，新華社作為中央
級的喉舌媒體，對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為起着一種監督作用，這種監督
是符合中央政府利益的，因而留給了新華社充分的「自主發揮的空間」。
在中國的體制下，媒體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工具。由於中央和地方

政府在利益偏好上的不完全一致，中央政府防範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
行為就必須有能力掌握充分而準備的地方資訊。但在中國，這一點尤
其顯得困難。「中國缺乏現代社會收集資訊的制度，如自由的媒體和週
期性的選舉，中央政府要不依賴所謂的群眾路線，要求中央官員下去
搞調查研究，要不依賴地方官員收集資訊。但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地
方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往往修改甚至編造資訊。」（鄭永年，2010：
130）在碰到媒體的輿論監督時，也會本能地封鎖不利資訊，用盡各種
辦法抵制或鉗制媒體的監督。就危機事件而言，由於經常性地發生在
地方層面，中央政府也會適當扼制地方隱瞞資訊的傾向，默認甚至鼓
勵媒體的公開報導就成為一種選擇路徑，以克服科層制中的資訊不對
稱現象。在這種情形下，媒體，尤其是中央級別的媒體，就獲得了一
定的制度創新空間。
在現有的媒介體制下，一級媒體附屬於一級政府，還分享一級政

府的權力。因此，媒體級別越高，其擁有的監督權與報導空間就越
大，高級別媒體對低級別政府的監督，加上異地媒體的跨地域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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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大拓展了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導。許多媒體甚至成立了專門
的突發事件報導的人員與部門以應類似的危機事件，群體事件報導的
制度化操作逐漸形成。如中央央電視臺就在2008年12月15日啟動了新
聞應急機制正式，以新聞節目部門為運行主體，以播送中心等技術部
門為技術保障載體，採用包括公司化等多種運行方式的整體快速反應
機制，這種應急機制的建立在中國電視新聞史上還是第一次，標誌着
中國媒體以更加自覺的姿態應對國內外重大突發事件。
不僅如此，在干預地方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以及改變政府對群

體性事件的態度與行為偏好過程中，媒體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種
對政府如何處理群體性事件的「訓政」主要是通過評論來實現的。2009

年7月28日，新華網發表新華社記者黃冠針對7月24日吉林通鋼集團
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的評論〈群體性事件中少用「不明
真相」〉。文章指出，地方政府「指責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群眾『不明真
相』，無異於就說老百姓沒有分辨事非的能力，這與事實不符。把群體
性事件說成是少數人教唆『不明真相』群眾引發的，還有推卸自己的責
任的嫌疑。」（黃冠，2009）而之前針對湖北石首事件《人民日報》也發
表了〈政府如何應對「麥克風時代」〉對地方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提出了
批評和建議。新華社與《人民日報》既代表了媒體的聲音，也代表了中
央政府的聲音，這種發言對於地方政府無疑既是一種監督，也是一種
轉變其偏好的「啟蒙」過程。在突發生災難事件中，由於沒有先例可
循，政府的有限理性也限制了其行為能力，因此媒體獲得了一種議程
設置的權力，媒體對於政府的「訓政功能」得以突顯和強化。
儘管在中國語境中，政府是強有力的主導者，但限於其有限的理

性與科層制架構內在的緊張與矛盾，中國的媒體還是有一定的創制空
間，在危機事件的擾動下尤其如此。在危機事件中，媒體往往能夠獲
得某種創制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其說來自於政府的賦權，不如說這是
風險社會的危機事件本身對媒體的一種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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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危機事件給了政府和媒體創制的契機與空
間。如果拋開國際影響的不同不談，我們會發現，汶川地震等「自然型
的危機事件」與群體性事件等「人為型的危機事件」在影響媒介政策上既
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之處就在於在自然性的危機事
件中，由於是天災所致，沒有人為的責任，因而地方政府對媒介報導
不會有太強的抵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保持更大
的一致，政令也更暢通。而在「人為型的災害」過程中，由於會涉及到
相關責任人，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出發點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
地方政府可能抵觸甚至對抗中央政府。當然，自然型的危機事件與人
為型的危機事件往往密不可分，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尤其如此。如「礦
難不斷」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天災」還是「人禍」是面對風險與危機
時兩種不同的解釋與歸因框架，政府與媒體往往會有不同的定義。對
歸因框架的定義過程也是媒體和政府的博弈過程。當媒體報導的重點
從天災轉向人禍的時候，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也就變得相應嚴厲。因為
這種「歸因框架」對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有人要因此承擔責任或被問
責，對中央政府而言意味着挑戰政府的權威。因此，對任何危機事件
中「人為原因」的強調或報導都會受到政府方面新的評估。汶川地震中
的「豆腐渣工程」的報導，家長上訪的報導，甚至死亡兒童數量的報導
等等都受到嚴格的控制，如BBC等海外媒體都報導了中國著名藝術家
艾未未發起民間「拒絕遺忘」活動，公佈非官方統計的汶川地震死難孩
子的數字等活動，以及四川作家譚作人私下整理汶川大地震死難兒童
的名單被警方拘留等事件，但在大陸媒體上卻看不到公開報導。地震
當地的媒體受到的控制更加嚴格。
對「天災」與「人禍」的報導，政府的態度與偏好是不一樣的，其對

媒體的政策也會有所不同。但如果從兩類危機事件對媒介制度變遷的
影響來看，兩者的共性還是大於個性的。
首先，不管是自然型危機的事件，還是人為型的群體性危機事

件，危機事件的出現都會啟動政府和媒體的「危機管理」。這種危機管
理階段湧現的制度創新都會受到事後的評估，如果政府認為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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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制度創新就有可能固定下來，並成為成文規則，反之則會回
復到原來的路徑上去。不論在哪類危機事件中，政府、媒體與公眾利
益或共識的重合度是決定這種制度變遷能夠固定下來的關鍵變數。如
果制度創新能夠在三者之間達成共識或利益上的重合，那麼這種制度
變遷就容易固定下來，如果只能在兩者間達成共識而與另一方達不成
共識，這種制度變遷會有相當的阻力。如果三者完全達不成共識，利
益互相背離，這樣的制度變遷即使發生，也難以固定下來。這種關係
可以用下圖表示：

圖三：利益、共識的重合度與媒介制度變選的關係

自然型危機與人為型危機的出現出現會使得博弈各方的利益和共
識發生改變，各個社會階層利益和社會關係發生重新調整。在貝克的
理論體系中，這即意味「風險的分配」。貝克認為，風險的分配與財
富的分配有着完全不同的邏輯，某類風險很容易跨越階級、種族、國
界或其他人為的不平等（Beck, 1992; 顧忠華，1994），而另一些風險
則難以如此。在天災型的危機事件中，政府與媒體及公眾在利益上有
着較大的一致性，因此媒體的立場與政府的立場有着較大的重合。相
反，人為型的風險很難在政府、媒體與社會力量間達成一致。這正是
汶川地震報導與群體性事件報導在媒介控制上會有所不同的原因。然
而，這三個共識圈並非一成不變，它可以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由

利益或共識
不相交的區域

公眾或利
益集團

利益或共識
部分重疊的
區域

利益或共識
重疊的區域

政府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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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一方的偏好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且是有限理性的，所以擴大共
識圈以推進制度創新就成為可能，媒體和知識份子可以發揮一定的 

作用。
其次，學習效應在兩類危機與媒介制度變遷的關聯中都發揮了重

要作用。危機管理學者庫姆斯（W. Coombs）指出：危機管理涉及的四
個基本要素：預防、準備、績效與學習（Coombs, 1999）。在應對危機
事件的過程中，中國各級政府既從教訓中總結經驗，也未雨綢繆地學
習危機公關技巧，帶來了一些媒介控制政策上的變化。在奧運會中擔
任國家公關項目的王女士現任職於國新辦，專門負責指導政府的危機
公關。在一次訪談中，王女士舉內蒙古政府為例，直言當地政府不懂
媒體公關，只會採用原先的方式，以吃喝擺平，已然落後於媒體環
境。她傳授的方法是：要抓住媒體的弱點，用好手中的「誘餌」。有誘
餌也不能一次性給完，必須一點一點給他們。有些媒體不是喜歡獨自
去採訪或找料嗎？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每隔半小時或一小時招開一次
新聞發佈會，使得他們無法走遠。7可見「軟性控制」已發展成為中國政
府對待媒體的「潛規則」，一種新的政府與媒體間的關係由此演化出
來。這也是今後中國媒體需要面對的新環境。斯蒂文 ·芬克（Steven 

Fink）曾運用醫學術語將危機比擬成四個階段：徵兆期（prodromal）、暴
發期（breakout or acute）、延續期（chronic）、痊癒期（resolution）。（Fink, 

1986）從中國對危機事件的處理來看，以往政府是在「暴發期」或「延續
期」才介入危機管理，許多制度創新是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的。但隨着
經驗的累積和學習效應的顯現，政府已經把危機干預的階段前移至了
「徵兆期」，「新聞（網路）發言人制度」、「輿情監測報告制度」、「媒體回
饋制度」以及建立網路評論員隊伍制度等既是已有危機痊癒後的制度創
新，更是對未發危機的一種預防和提前干預。這種危機干預帶來的制
度創新一定程度上修改了以往的媒體政策，也顯得更加制度化和常規
化。
第三，自然型和人為型兩類危機事件也會相互關聯，相互遷移。

同類危機事件的相繼會有一種制度慣性，如甕安事件對石首事件的啟
示，西藏3.14事件對新疆7.5事件的啟示等都是例子，政府和媒體都在
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了制度調整。即便是汶川地震危機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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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群體性危機事件的處理提供了鏡鑒。2009年6月24日的《人民日
報》針對湖北石首事件發表的時評〈政府如何應對「麥克風時代」〉就提
到了汶川地震報導經驗對群體性危機事件的處理借鑒經驗。文章說：
「汶川地震緊急救援時期，政府一天一場、有時是好幾場新聞發佈會，
主流媒體放開新聞報導，互聯網、手機、無線電、衛星通訊等新技術
傳播媒介也各顯神通，保障了災情和救災工作的高度透明。資訊開放
的結果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增強了社會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
威望，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聯繫。資訊透明有助於提升政府的公
信力，這是汶川經驗的啟示。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面對錯綜複雜的利
益調整，各級政府理應發揮作用，促進社會各階層意見和利益的均衡
表達與順暢溝通，促進幹群之間的對話溝通，隨時注意傾聽民意、化
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陸俠，2009）這種「創制的先例」
會成為後續事件的慣例，其延續與遷移不僅在會在政府那裏，也會在
媒體那裏得到強化。這同樣是中國媒介制度變遷中的一個重要規律。

註釋

1. 任何危機從其誘因和來源看，有「自然誘因」與「人為誘因」的分別，吉登斯
將將之表述為「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和「人為製造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前者指來自外部，由傳統和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
如地震、洪水；後者是指由於我們不斷增長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造
成的風險（Giddens, 2000）。

2. 事實上，中國媒體通過危機事件改變政府或媒介偏好實現制度創新並非首
次。2003年SARS危機後，政府系統、衛生醫療系統都逐步建立健全了重
大疫情報告、通報制度。通過「非典」確立了「涉及到公眾安全的緊急事件
必須要公開」的原則。通過「孫志剛事件」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通過廈門
「PX事件」，確立了「重大公共安全專案必須要徵求民意」的規則等等。儘
管這些規則有的還未制度化，但在改變政府偏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政
府及媒體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堅實基礎。

3. 參見〈央視社會新聞部：玉樹，我們在一起〉，中國記協網（2010年04月
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0-04/28/content_13437887.htm

4. Jonathan Ansfield contributed reporting. Zhang Jing and Xiyu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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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d research.cd 參見http://1.th9t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

d=30501&from=home

5. 資料來源於筆者對中國新聞社總編輯章新新的訪談，時間為2009年7月，
廣州，暨南大學。

6. 資料來源於筆者對中國新聞社總編輯章新新的訪談，時間為2009年7月，
廣州，暨南大學。

7. 資料來源於筆者對王女士的訪談，時間為2009年7月，廣州，暨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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